司改三法推動聯盟的主張：提昇司法效率、裁判品質，追求訴訟平等
瞿海源
　　以推動法律扶助法、法官法、司法院組織法等法案通過的「司改三法推動聯盟」，於十二月四日正式宣布成立。本聯盟除結合民間司改會、法官協會、檢察官改革協會、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警察改革協會等法律專業團體與澄社、台灣法學會等學術團體外，還涵蓋多個人權、社運、工運、婦運及弱勢團體，如：台灣人權促進會、公平正義聯盟、全國銀行員工會聯合會、全國產業總工會、台灣勞工陣線、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智障者家長總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等。
　　司法院組織法的修正與法官法、法律扶助法的制定，均為一九九九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結論，尤其，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三○號解釋更明白要求立法院應於今年十月五日前修正司法院組織法。民刑事訴訟法相繼修正施行後，訴訟程序將更形專業與複雜，恐非一般民眾所能操作，而攸關國家補助無資方平民打官司或提供法律諮詢的法律扶助法草案自立法院第五屆第二會期委員會審查完成後，卻因政府支應法律扶助經費問題而延宕。司法院組織法部分，則是因為國會立法不彰、議事殿堂淪為政治角力場域，以至於迄今完全停罷。在法官法方面，因受到監察院與考試院的阻力，除民間版本已交付委員會審查外，官方版本始終無法提出。
　　為推動法律扶助法、法官法、司法院組織法等法案完成立法，司改三法推動聯盟，以追求訴訟平等、裁判品質，及司法效率作為主要訴求。我們呼籲：

　　一、朝野應尊重全國司改會決議，儘速推動司法改革。
　　二、法律扶助法絕不是錢坑法案，請政府儘速讓法律扶助法通過，讓「艱苦人」透過政府補助，在訴訟上享有公平待遇。

　　三、讓政府各部門捐棄本位立場，協助法官法草案儘速完成立法。以吸納優秀人才、淘汰不適任法官，確保公平審判，提高裁判品質。

　　四、讓朝野各黨停止杯葛司法院組織法草案，儘速完成立法。讓司法院組織再造、效率提升，讓司法改革的火車頭動起來！

　　司法院組織法的制定本具有高度共識，目前主要是朝野政治角力相持不下，我們懇切企望各政黨撤除黨派政治對司法制度制定的影響，從司法的根本制度維護司法的獨立。在法律扶助法和法官法部分，聯盟提出以下簡要的說法，希望各界惠予支持。
　　民間推動的法律扶助法，已經立法院一讀通過。這個草案主要在強調「明訂法律扶助係落實人民憲法上訴訟權及平等權」、「設公辦民營之基金會」、「保障原住民及弱勢團體代表參與基金會之運作」、「明定由國家編列預算補助」、「擴大法律扶助範圍」。
　　法官法草案為營造優質司法環境、吸納優秀人才、淘汰不適任法官，並保障法官獨立審判職務的設計，為確保公平審判、提高裁判品質的關鍵。民間版法官法草案的特色在於：「明白宣示廢除法官考試，未來法官至少應自有五年以上資歷的檢察官、律師或學者遴選之」、「廢除官等，提高優秀法官留在一審的意願」、「明訂法官懲戒機制，挑選特別好的法官組成職務法庭，負責淘汰不適任法官」、「加強法官會議的功能，以落實法官自治精神」、「為確保檢察官制度改革不落人後，明定在檢察官法修訂完成前，檢察官得準用法官法的相關規定」。
　　有鑑於法律扶助法、法官法、司法院組織法等三法，追求訴訟平等、裁判品質，及司法效率的目標，與我國司法改革、人民權益密切相關，因此，我們要求政府部門及立法院儘速讓這些法案通過，讓人民的訴訟權益與司法改革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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